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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基本情况表

企业名称
河北光大石化有

限公司
地址

任丘市经济技术开

发区泰山北道 501号

联系人 成建梅
联系方式（电话、

email）
15712508115

企业是否是委托方？ 是 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。

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

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
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

则》（GB/T 32150-2015）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

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2025年 3月 10日

排放量
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

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

二氧化碳排放总量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 76.09 76.09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 76.09 76.09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

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/

核查结论：

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河北骏兴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确认：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工业企业温

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（GB/T 32150-2015）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

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：

碳排放活动 排放量（tCO2）

燃料燃烧 CO2排放 22.70

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--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53.39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--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76.09



河北骏兴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2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6.09
tCO2，合格产品产量为 7388.14 t，计算得出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 0.7022tCO2/t。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；

其他需说明的情况：无。

核查组组长 任玉双 签字 日期 2025.4.10

核查组成员 王志龙

技术复核人 刘红斌 签名 日期 2025.4.10

批准人 许志超 签名 日期 2025.4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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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1.1 核查目的

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文件的要求和安排，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

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，河北骏兴节能技术服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骏兴节能”）受企业委托，对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

司（受核查方名称，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）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

告进行核查，核查目的包括：

（1）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

是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

（GB/T 32150-2015）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的要求；

（2）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计量仪表是否配备齐全，是否能满足

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（GB/T 32150-2015）和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

测的要求；

（3）根据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（GB/T

32150-2015）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

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

正确。

1.2 核查范围

法人边界：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，在河北省行政辖区

范围内2024年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：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、工

业生产过程产生的CO2排放、CO2回收利用量、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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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的CO2排放及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排放；

1.3 核查准则

（1）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）

（2）国家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（GB/T

32150-2015）、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（3）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

17167-2006）

（4）《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》（DL/T448-2000）

（5）《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》

（初始版本）（以下简称《排放报告》（初版））

2 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 核查组安排

2.1.1 核查机构及人员

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、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

技术能力，河北骏兴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

组，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审人员详见下表。

表 2.1.1-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

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

1 任玉双 组长
核查组组长，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、撰

写核查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

2 王志龙 组员 核查组成员，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

3 刘红斌 技术评审 对报告进行技术复核

http://www.csres.com/detail/8146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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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核查时间安排

表 2.1.2-1 核查时间安排表

序号 项目 时间

1 接受核查任务 2025年 4月 5日

2 文件审核 2025年 4月 6日

3 现场核查 2025年 4月 6日

4 核查报告完成 2025年 4月 10日

5 技术评审 2025年 4月 10日

6 技术评审完成 2025年 4月 10日

7 核查报告批准 2025年 4月 10日

2.2 文件评审

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5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《2024年度温室气

体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”），及相

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。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：2024年度温室

气体排放报告、企业基本信息文件、排放设施清单、活动水平数据和

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。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

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，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

容。

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“支持

性文件清单”。

2.3 现场核查

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6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现场核

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、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、资料查阅、人员访谈

等多种方式进行。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，现场访问的对象、主要内

容如下表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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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3-1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

时间
核查组

人员

受访

人员
职务 核查/访谈内容

2025年
4月 6日

任玉双

王志龙

成建梅 办公室

简介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与企业

的地理范围及边界；

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

作的成果及未来计划；

介绍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施的类

型、能耗种类、位置等情况；

企业生产/运输外包情况；

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

程，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

安排；

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

及测量设备；

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记录、

报告情况；企业财务各分厂工序

成本核算及盘库情况。

王银雪 财务

许秋建 生产

2.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

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，以及受核查方的不符合整改情

况，并确认不符合项全部关闭之后，核查组编写完成了核查报告初稿，

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10日将核查报告提交内部技术评审，核查组根

据技术评审的意见，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，并将电子版报告于 2025

年 4月 10日发给受核查方确认。

为保证核查质量，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、技术复核人复核制、

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。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

三级质量校核程序，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

核查质量。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。核查组组长负责在

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，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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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的质量；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

排放报告、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；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

质量的把控，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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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核查发现

3.1 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

核查组对《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的企业

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，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《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组

织机构代码证》、《组织架构图》等相关信息，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

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信息：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，注册资金 6600万元，地

处华北石油所在地，河北省任丘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毗邻北京、天津、

保定等市，京九铁路和大广高速纵贯南北，交通十分便利。

公司主要从事油田勘探钻井、油田开发技术服务、包括钻井、油

水井压裂，油水井增产增注措施，老油田二次、三次采油技术服务及

相关化学药剂的研发、生产。集科研开发、生产、销售服务为一体，

是研发、生产油田化学剂的专业厂家。

公司现有员工 87人，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27名，高级工程师 6名，

工程师 8 人，管理人员 10 人。公司固定资产 1 亿元，流动资金 1.5

亿元，厂区占地 2.1万平方米。公司设总经理办公室、市场营销部、

技术研发部、生产安全部、售后服务部、物资采购部、财务部和知识

产权部等 8个部门。

2004年公司建成两条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生产线和一个地区级先

进化验室。其中乳液型聚合物微粒调剖剂生产线目前已经升级扩建到

年产 5万吨。交联剂生产能力 6000吨，调驱剂 6000吨，其它钻井用

化学剂约 2万吨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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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产品包括：聚合物微球、乳液型稠化剂、调驱剂、调剖、调

驱用交联剂，阳离子粘土稳定剂，聚丙烯酰胺、聚丙烯酸钾、丙烯酰

胺衍生物、抗盐降滤失剂、钻井液用封堵防塌剂白沥青、石墨固体润

滑剂、堵漏剂、CMP、CMC等三大系列 21个品种。

图 3.1.1-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

3.1.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

核查组现场查阅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完成情况统

计表、原燃材料消耗、库存、生产、销售、能耗情况统计汇总表、能

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、原燃材料进厂及场地用转购料汇总表、全年电

耗综合统计表、汽油账目明细、能源计量设备台账等文件，确认河北

光大石化有限公司已建立能源管理体系，对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，建

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。企业已基本配备一级计量器具，从

统计结果看，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%，所有计量器具均进行

了定期检定和校准。能源消耗种类为：汽油和电力，能源使用情况详

见表 3.1.2-1。

表 3.1.2-1 能源使用情况

序号 能源品种 用途

1 汽油 运输设备燃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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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电力 机械设备驱动能源等

3.1.3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

核查组通过查阅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一览表及现

场勘察，确认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详见下表：

表 3.1.3-1 主要用能设备和设施情况

序

号
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

台

数
碳源类型** 设备位置

设备更换

情况

1 反应釜 / 5 电力 车间 无

2
自动灌装

机
/ 1 电力 车间 无

3 冷水机组 / 1 电力 车间 无

4 空压机 / 1 电力 车间 无

5
低速搅拌

釜
/ 1 电力 车间 无

3.1.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

表 3.1.4-1 河北起昌 2024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

年度 2024

总产值（万元） 6234.42

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（吨） 年产量（吨） 年产值（万元）

输送机 / 7388.14 6234.42

核查组查阅了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的企业基本信息，确认其

数据与实际情况相符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2 核算边界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、现场观察走访相关负责

人，确认受核查方除位于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山北道 501号外，

无其它分公司或分厂，因此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任丘市经济技术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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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泰山北道 501号，涵盖了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。

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工艺流程图、现场观察走访各工序负

责人，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。

经核查，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的核算边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

的要求。

3.3 核算方法的核查

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初版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

方法：

GHGE =
燃烧-2CO

E +
过程-2CO

E +
净电-2CO

E +
净热-2CO

E -
回收-2CO

R （1）

式中：

GHGE — 企业 CO2排放总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燃烧-2CO
E — 企业所有净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

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过程-2CO
E — 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净电-2CO
E —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

（tCO2）。

净热-2CO
E —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

（tCO2）。

回收-2CO
R — 企业回收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并

作为产品外供给其他单位从而应予扣除的 CO2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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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量（不包括企业现场自用部分），单位为吨（t

CO2）。

3.3.1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

受核查方汽油燃烧过程产生的排放。

3.3.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

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涉及含碳原料的输入和含碳产品输出产

生的排放。

3.3.3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

净购入的生产用电力、热力（如蒸汽）隐含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

公式（8）计算。

E 净电=AD 电力×EF 电力

E 净热=AD 热力×EF 热力 （9）

式中：

E 净电为净购入电力隐含产生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E 净电为净购入热力隐含产生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

AD 电力为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，单位为兆瓦时（MWh）；

AD 热力为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量（如蒸汽量），单位为百

万千焦（GJ）；

EF 电 力 为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，单位为吨 CO2/兆瓦时

（tCO2/MWh）；

EF 热力为热力（如蒸汽）的 CO2排放因子，单位为吨 CO2/百万千

焦（tCO2/GJ）。

受核查方不涉及净购入热力。

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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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的核算方法与《核算指南》一致。

3.4 核算数据的核查

3.4.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3.4.1.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

受核查方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的能源品种为汽油。核查组对受

核查方提交的 2024年度排放报告中以上能源品种的活动水平数据进

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：

（1）汽油的活动水平数据

汽油活动水平(AD 汽油)=汽油消耗量(FC 汽油)×平均低位发热值(NCV 汽

油)

1）汽油消耗量

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7.76

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（FC 汽油）

单位 t

数据来源 《2024年能源统计台账》

监测方法 流量计

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，每月、每年汇总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

核查组采用《2024年成本表》对汽油的消耗量进行交叉核对。
经核对，《2024年成本表》中汽油的消耗量与《2024年能源
统计台账》中对应年份汽油消耗量数据一致。经现场与受核查
方核实确认，采用《2024年能源统计台账》中汽油消耗量数据
真实、可靠、可采信。

核查结论
汽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《2024年能源统计台账》，
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且符合要求。
《排放报告(终版)》中汽油消耗量数据填写正确。

2）汽油的平均低位发热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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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43.070

数据项 汽油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（NCV 汽油）

单位 GJ/t

数据来源 默认值

监测方法 /

监测频次 /

记录频次 /

数据缺失处理 /

交叉核对 /

核查结论
汽油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缺省值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
且符合要求。

3.4.1.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

受核查方不涉及涉及工业过程排放。

3.4.1.3 CO2回收利用对应的排放

经核实，企业目前的生产过程中不涉及 CO2的回收利用。

3.4.1.4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

（1）净购入电力的活动水平数据

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99.50

数据项 净购入电量(AD 电力)

单位 MWh

数据来源 《能源统计台账》

监测方法 电能表

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、每年汇总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
核查组采用发票对净购入电力进行交叉核对。经现场与受核查
方核实确认，采用《能源统计台账》中的净外购电量数据真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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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靠、可采信。

核查结论
排放报告（终版）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《能源
统计台账》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且符合要求。

企业不涉及净购入热力。

3.4.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企业的排放因子数据包括：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、工业生产

过程的排放因子及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。具体信息列表如下：

3.4.2.1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

（1）汽油的排放因子数据

汽油的排放因子(EF 汽油)=单位热值含碳量(CC 汽油)×碳氧化率(OF 汽

油)×44/12

1）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

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0.0189

数据项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CC 汽油）

单位 tC/GJ

数据来源 缺省值。

监测方法 /

监测频次 /

记录频次 /

数据缺失处理 /

交叉核对 /

核查结论
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来自缺省值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
靠、正确，且符合要求。
《排放报告(终版)》中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填写正确。

2）汽油的碳氧化率

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98

数据项 碳氧化率（OF 汽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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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%

数据来源 缺省值。

监测方法 /

监测频次 /

记录频次 /

数据缺失处理 /

交叉核对 /

核查结论
汽油的碳氧化率数据来自缺省值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
确，且符合要求。
《排放报告(终版)》中汽油碳氧化率数据填写正确。

3.4.2.2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因子

不涉及。

3.4.2.3净购入电力、热力的排放因子

（1）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数据

1）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(EF 电力)

年份 2024

核查报告值 0.5366

数据项 排放因子（EF 电力）

单位 tCO2/MWh

数据来源 采用最近年份全国电网电力消耗排放因子推荐值

监测方法 /

监测频次 /

记录频次 /

数据缺失处理 /

交叉核对 /

核查结论
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数据来自最近年份全国电网电力消耗
排放因子推荐值，经核对数据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且符合要求。
《排放报告(终版)》中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数据填写正确。

经核查，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和

来源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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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，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

核查方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，结果如下。

（1）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：

表 3.4.3-1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

年度
物质

种类

化石燃料消

耗量

A（万 m3、t）

低位发热值

B（GJ/万 m3、

GJ/t）

单位热值含

碳量

C（tC/GJ）

碳氧化率

D(%)

排放量

G=A×B×E×F×4
4/12×10-3

（tCO2）

2024 汽油 7.76 43.070 0.0189 0.98 22.70

（2）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计算：

不涉及。

（3）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耗产生的排放量计算：

年度

净购入电量

A
（MWh）

排放因子

B
(tCO2/MWh)

排放量

C=A×B
（tCO2）

2024
电力 99.50 0.5366 53.39

合计 53.39

（4）2024年度碳排放总量：

表 3.4.3-3 2024年度碳排放总量

年度
燃料燃烧排放

（tCO2）

工业生产过程

（tCO2）

净购入电力、

热力排放

（tCO2）

CO2回收利

用排放

（tCO2）

年度碳排放总

量（tCO2）

2024 22.70 / 53.39 0 76.09

3.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

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，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

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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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；

-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，台帐记录与

实际情况一致；

-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

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；

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

核制度。

经核查，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符合《核

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4 核查结论

4.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要

求。

4.2 排放量声明

4.2.1 企业法人边界的年度排放量声明

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排放量数据见下表：

表 4.2.1-1 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 2024年度排放量

碳排放活动 2024年

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22.70

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53.39

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0.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76.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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